	姓名
	
	学号
	
	学院
	
	专 业
	

	本人联系电话
	
	手机
	
	家庭电话
	

	申

请

理

由
	

	申请:  

现申请派遣回生源地报到，同时户口、档案转至__________________人事局（生源地所在地人事局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时  间：

	备注: 
① 此表适用于尚未至大学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办理就业手续，不需要户档留校而要求派遣回原籍报到的毕业生填写。
② 填写完毕后，请邮寄（通信地址：南京市亚东新城区文苑路1号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大学生就业指导办公室，邮编：210046，收件人写办公室即可）或送至大学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制订派遣方案，学校收到后一般两周内办好《就业报到证》，可上就业网“最新通告”板块查询办理情况。
③ 回原籍后如已落实单位或出国，请协助将劳动合同、协议书、单位证明、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复印件寄送到大学生就业指导办公室或院（系），学校将按已就业处理。


毕业生回原籍报到申请表
